中标（成交）推荐理由及中小企业声明函
项目名称：117地块新建学校项目配套设备
项目编号：310109000260304186707-09326820
[bookmark: OLE_LINK1]   中标单位：上海市教育技术装备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18088350.00元
[bookmark: _GoBack]   评审总得分：95.09分
      中小企业：         是（是/否）
      福利性单位：       否 （是/否）
      贫困县物业公司：   否 （是/否）
注：
1、 中标供应商为中小企业的，应公告其《中小企业声明函》。
2、 中标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应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3、 中标供应商为注册地在国家级贫困县域内物业公司的，应公告注册所在县扶贫部门出具的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具体数量的证明。
[bookmark: OLE_LINK2]    推荐理由：根据《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七条，采购文件评审办法，推荐得分最高单位为中标（成交）单位。
    上海市教育技术装备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标书内容全面完整，对项目要求的响应度较高，重点难点分析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家具款式符合功能需求，颜色搭配协调。标书提供了与采购需求相符的主要原材料检测报告和主要成品检测报告，售后服务方案较优，与本项目类似的业绩较多。
    综合得分最高，拟推荐上海市教育技术装备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为第一中标单位。
  
